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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首次发布。


[bookmark: BookMark4]

无人机用轻量化光学镜头
[bookmark: _Toc188544354][bookmark: _Toc190351373][bookmark: _Toc193291702][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93291669][bookmark: _Toc183512635][bookmark: _Toc209689045][bookmark: _Toc19864391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16256297][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06422069][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15648538][bookmark: _Toc215648344][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26478796][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15150374][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83510761][bookmark: _Toc17233333]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无人机用轻量化光学镜头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无人机用轻量化光学镜头（以下简称“镜头”）。
[bookmark: _Toc209689046][bookmark: _Toc215648345][bookmark: _Toc216256298][bookmark: _Toc193291703][bookmark: _Toc215648539][bookmark: _Toc193291670][bookmark: _Toc215150375][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198643916][bookmark: _Toc226478797][bookmark: _Toc183510762][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188544355][bookmark: _Toc206422070][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183512636][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9035137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 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10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 振动（正弦）
GB/T 2423.27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和导则：温度/低气压或温度/湿度/低气压综合试验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9917.1  照相镜头  第1部分：变焦距镜头
GB/T 10125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T 10987  光学系统  参数的测定
GB/T 26331  光学薄膜元件环境适应性试验方法
JB/T 8248.1  照相镜头光谱透射比的测量方法
JB/T 13702.3  照相机环境试验  第3部分：冲击试验
ISO 12233  摄影  静态电子图像成像  分辨率和空间频率响应（Photography — Electronic still picture imaging — Resolution and spatial frequency responses）
[bookmark: _Toc209689047][bookmark: _Toc198643917][bookmark: _Toc206422071][bookmark: _Toc190351375][bookmark: _Toc193291671][bookmark: _Toc215648540][bookmark: _Toc215150376][bookmark: _Toc183510763][bookmark: _Toc183512637][bookmark: _Toc188544356][bookmark: _Toc216256299][bookmark: _Toc226478798][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193291704][bookmark: _Toc21564834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无人机用轻量化光学镜头 lightweight optical lens for UAV
专门为无人机系统设计开发，采用轻量化材料和结构优化技术，在不牺牲成像质量的前提下大幅减轻镜头重量与体积，从而提升无人机续航、机动性与任务适应能力的光学成像系统核心组件。


光学分辨率 optical resolution
镜头分辨物体细节的能力，通常以每毫米能够清晰分辨的线对数（lp/mm）来表示，是衡量镜头成像清晰度的核心指标。

相对孔径 relative aperture
镜头入瞳直径与焦距的比值。相对孔径直接决定单位时间内进入系统的光能量，镜头的进光量越大，在低光照环境下的成像性能越好。
F数：相对孔径的导数。

畸变 distortion
由于镜头光学结构的原因，导致成像画面中直线变为曲线的现象，有负畸变（桶形畸变）、正畸变（枕形畸变）之分。通常用相对畸变，即以不同视场的主光线通过光学系统后与高斯像面的交点高度和理想像高之差（镜头畸变）与理想像高的百分比（%），表示畸变程度。

轻量化系数 lightweight coefficient
用于量化评估镜头轻量化水平的核心参数，为镜头核心光学性能参数与整体重量的归一化比值，用以量化评价镜头在满足特定性能前提下，减轻重量、提升集成效率的综合水平。计算方式为镜头重量与F数的乘积，除以焦距与像高的乘积，表达式见式（1）。该系数越小，表明镜头在满足相应光学性能要求的前提下，轻量化性能越优异。
		()
式中：
——镜头重量单位：g；
——焦距单位：mm；
——像高单位：mm。

轻量化设计 lightweight design
在保证镜头光学性能、机械可靠性及环境适应性不降低的前提下，通过材料优化、结构简化、工艺改进等手段，实现镜头重量合理降低的设计方法。
[bookmark: _Toc216256300][bookmark: _Toc226478799]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26478800]外观要求
镜头镜筒表面应平整、光滑，无明显划痕、凹陷、变形、色差及污渍，涂层应牢固、均匀，无脱落现象。
光学镜片表面应清洁透明，无划痕、气泡、霉斑、雾状、杂质等缺陷，镜片边缘无崩边、破损。
镜头的标识、刻度应清晰、准确、完整，无模糊、残缺现象，装配接口应完好无损，螺纹光滑无毛刺。
[bookmark: _Toc226478801]光学性能要求
光学分辨率
按照传感器像素大小进行分辨率设定，应符合GB/T 9917.1中的规定。
相对孔径
应符合GB/T 9917.1中的规定，按F数大小放宽偏差，以“Ev值”量化，应符合以下要求：
当F数＜5.6时，偏差≤±0.33 Ev；
当F数≥5.6时，偏差≤±0.50 Ev；
额外要求：相邻两挡F数误差之差的绝对值≤0.67 Ev。
v为曝光量等级，1Ev对应通光量翻倍。
畸变
畸变率应不大于5%，确保成像画面无明显几何失真，应符合GB/T 9917.1中的规定。
光谱透射比
在可见光波长范围（400 nm～760 nm）内，镜头的平均透射比应不低于85%，保证充足的进光量。
像面照度均匀性
按影像传感器面积及焦距区间设定照度比。
视场角
镜头视场角应符合设计标定值，实际测量值与设计标定值的偏差不超过±3°。
[bookmark: _Toc226478802]轻量化性能要求
一般要求
镜头成像系统采用玻塑混合材料、非球面/自由曲面镜片等设计，核心成像镜片保持光学玻璃、非关键镜片采用光学塑料，光路尽可能选用镜片少、总长短设计方案；镜筒优先选用AL6061、镁合金或碳纤维复材等密度低且易加工材料；用电子防抖替代机械防抖等。
轻量化系数
光学镜头由公式（1）计算出的轻量化系数值越小，表征该镜头轻量化的程度越高。对于焦距5 mm～20 mm的镜头，轻量化系数应不大于0.8 g/mm；对于焦距20 mm～50 mm的镜头，轻量化系数应不大于1.2 g/mm；对于焦距50 mm以上的镜头，轻量化系数应不大于1.5 g/mm。
重量偏差
同一型号镜头的实际重量与设计重量的偏差应不超过±5%，保证批次产品重量一致性。
[bookmark: _Toc226478803]机械性能要求
装配精度
镜头各组件装配应牢固、可靠，无松动现象，镜筒与镜片之间的配合间隙应符合设计要求，在受到轻微振动时无位移。
接口配合
镜头与无人机成像系统的连接接口应配合良好，插拔顺畅，无卡滞现象，连接后无松动，确保信号传输稳定。与无人机飞控、图传、POS（位置姿态系统）一体化布线，减少重复接口。
调节性能
对于具备焦距、光圈调节功能的镜头，调节机构应灵活、平稳，调节范围准确，无空回、卡滞现象。
[bookmark: _Toc226478804]环境适应性要求
高低温性能
在无人机实际应用场景的温度范围内应能正常工作，无机械结构变形等问题；试验后光学分辨率下降不超过10%。
湿热性能
在温度40 ℃±2 ℃、相对湿度90%～95%的环境下，持续放置48 h后，镜头应无霉斑、雾状等现象，光学性能无明显变化。
振动性能
在频率10 Hz～2000 Hz、加速度5 g的条件下，进行三个轴向的正弦振动试验，试验后镜头无结构损坏、组件松动，光学分辨率下降不超过5%。
低气压性能
在气压5 kPa（相当于海拔约20000 m）的环境下，镜头应能正常工作，无漏气、光学性能异常等现象。
耐盐雾性能
经过48 h中性盐雾试验后，镜头金属部件无明显锈蚀，光学性能无下降，涂层无脱落。
[bookmark: _Toc226478805]可靠性要求
工作寿命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镜头的连续工作寿命应不低于2000小时，累计工作寿命应不低于10000小时。
稳定性
镜头在连续工作24小时后，光学分辨率、透射比等关键性能指标的变化量应不超过5%，确保长时间工作的稳定性。
耐冲击性能
在100 g的冲击加速度、持续时间1 ms的条件下，镜头无结构损坏，光学性能下降不超过10%。
防抖性能
镜头内置电磁防抖镜组，镜组自身谐振点须＞300 Hz，避免与无人机桨频耦合。
[bookmark: _Toc226478806]无热化要求
镜头应采用无热化设计，通过材料选型优化、光学结构补偿等技术，确保在工作温度-40℃～60℃内，光学分辨率、像面照度均匀性等关键光学性能指标变化量不超过3%。
[bookmark: _Toc226478807][bookmark: _Toc216256301]试验方法
[bookmark: _Toc226478808]外观检验
在室温、正常自然光或400 lux～600 lux的白光照明条件下，距离镜头30 cm～50 cm处，用肉眼直接观察，必要时可使用5倍～10倍放大镜辅助检验，记录镜头外观情况是否符合4.1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6478809]光学性能试验
光学分辨率
按照GB/T 10987中的规定，采用分辨率测试卡，通过专业光学测试系统采集图像，分别测量镜头中心视场和边缘视场的分辨率，判断是否符合4.2.1的要求。
相对孔径
结合焦距测量值计算相对孔径（F数），同一批次随机抽取10个样品进行测试，计算偏差值，判断是否符合4.2.2的要求。
畸变
采用畸变测试卡，通过专业光学测试系统捕捉图像，利用图像分析软件计算畸变率，测试结果应符合4.2.3的要求。
光谱透射比
[bookmark: _Hlk219468141]按照JB/T 8248.1中的规定试验，判断是否符合4.2.4的要求。
像面照度均匀性
按照GB/T 9917.1中的规定试验，判断是否符合4.2.5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6478810]轻量化性能试验
轻量化系数
使用精度为0.01 g的电子天平测量镜头重量，使用光学测长仪测量镜头焦距，计算轻量化系数，判断是否符合4.3.2的要求。
重量偏差
随机抽取同一型号10个镜头，分别测量实际重量，与设计重量对比，计算重量偏差，判断是否符合4.3.3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6478811]机械性能试验
装配精度
用手轻轻晃动镜头各组件，观察是否有松动现象；使用塞规测量镜筒与镜片之间的配合间隙，判断是否符合4.4.1的要求。
接口配合
将镜头与标准接口工装进行插拔试验，重复10次，观察插拔过程是否顺畅，有无卡滞现象；连接后施加5 N的拉力，观察是否有松动，判断是否符合4.4.2的要求。
调节性能
对于可调节镜头，自动调节焦距和光圈，观察调节机构的灵活性和平稳性，使用光学测试系统验证调节范围的准确性，判断是否符合4.4.3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6478812]环境适应性试验
高低温性能
按照GB/T 2423.1和GB/T 2423.2的规定进行试验，将镜头放入高低温试验箱中，在无人机实际应用场景的温度范围内保温4小时，恢复至室温后测试光学分辨率，判断是否符合4.5.1的要求。
湿热性能
按照GB/T 2423.3的规定进行试验，将镜头放入湿热试验箱中，在温度40 ℃±2 ℃、相对湿度90%～95%的条件下持续放置48 h，取出后观察外观并测试光学性能，判断是否符合4.5.2的要求。
振动性能
按照GB/T 2423.10的规定进行试验，将镜头固定在振动试验台上，在频率10 Hz～2000 Hz、加速度5 g的条件下，每个轴向振动30分钟，试验后检查结构完整性并测试光学性能，判断是否符合4.5.3的要求。
低气压性能
按照GB/T 2423.25的规定进行试验，将镜头放入低气压试验箱中，将气压降至5 kPa并保温2小时，试验过程中测试光学性能，试验后检查外观，判断是否符合4.5.4的要求。
耐盐雾性能
按照GB/T 10125的规定进行中性盐雾试验，试验时间48 h，试验后取出镜头，用清水冲洗并晾干，观察金属部件锈蚀情况和涂层状态，测试光学性能，判断是否符合4.5.5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6478813]可靠性试验
工作寿命
将镜头安装在模拟无人机工作环境的试验平台上，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连续运行，记录工作时间，直至光学性能下降超过10%，判断工作寿命是否符合4.6.1的要求。
稳定性
将镜头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连续工作24小时，分别在工作开始和结束时测试光学分辨率、透射比等性能指标，计算变化量，判断是否符合4.6.2的要求。
耐冲击性能
按照JB/T 13702.3中的规定进行实验，判断是否符合4.6.3的要求。
防抖性能
激光测振仪扫频确认镜头镜组自身谐振点频率，判断是否符合4.6.4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6478814]无热化试验
按照GB/T 2423.1和GB/T 2423.2的规定，将镜头置于高低温试验箱中，在-40 ℃～60 ℃范围内进行温度循环试验，分别在常温、极限低温、极限高温及温度切换过程中，通过光学测试系统测量光学分辨率、像面照度均匀性，计算性能变化量，判断是否符合4.7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6478815]系统整合与实拍试验
实验室模拟测试：在光学平台上，将镜头与相机传感器组装，在可控环境、镜头不同变倍比下拍摄ISO 12233分辨率标准测试标板，定量分析成像质量。
地面与飞行测试：搭载于无人机进行实际飞行测试。在不同的飞行高度、速度下拍摄，评估动态成像效果、防抖性能以及整个光电系统的工作稳定性。
[bookmark: _Toc216256302][bookmark: _Toc226478816]检验规则
[bookmark: _Toc226478817]检验分类
镜头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bookmark: _Toc226478818]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出厂前均需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并附检验合格证明后方可出厂。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要求、光学分辨率、相对孔径、轻量化系数、装配精度、接口配合、无热化试验。
出厂检验按GB/T 2828.1的规定执行，采用一次抽样方案，检验水平为Ⅱ，接收质量限（AQL）为2.5，抽样方案见表1。
出厂检验抽样方案
	批量范围（N）
	样本量（n）
	接收数（Ac）
	拒收数（Re）

	1～25
	5
	1
	2

	26～50
	8
	2
	3

	51～150
	13
	3
	4

	151～500
	20
	5
	6

	501～1200
	32
	7
	8


检验结果判定：样本中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接收数（Ac）时，该批产品合格；样本中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拒收数（Re）时，该批产品不合格。对于不合格批次，应进行全检，剔除不合格品后重新提交检验。
[bookmark: _Toc226478819]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研发成功后或老产品转产时；
产品结构、材料、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产品停产6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连续生产12个月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相关部门或客户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第4章规定的全部要求。
型式检验的样本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样本量为3个，若样本量不足，可适当增加，但不得少于2个。
型式检验按GB/T 2829的规定执行，采用一次抽样方案，判别水平为Ⅱ，不合格质量水平（RQL）为10，抽样方案见表2。
型式检验抽样方案
	样本量（n）
	接收数（Ac）
	拒收数（Re）

	3
	0
	1


检验结果判定：所有检验项目均合格时，型式检验合格；若有一个样本的任一项目不合格，应加倍抽取样本进行复检，复检后若仍有不合格项，则型式检验不合格。
[bookmark: _Toc226478820][bookmark: _Toc216256303]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bookmark: _Toc226478821]标志
产品标志：每个镜头上应清晰标注以下内容：
1. 产品名称及型号；
生产厂家名称或商标；
生产批号；
焦距和相对孔径；
生产日期。
包装标志：产品包装上应标注以下内容，符合GB/T 191的规定：
1. 产品名称、型号及数量；
生产厂家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包装尺寸、毛重；
“小心轻放”“怕湿”“向上”等储运图示标志；
“检验合格”标志。
[bookmark: _Toc226478822]包装
镜头应先采用清洁、柔软的专用防尘袋包裹，再放入符合尺寸要求的泡沫塑料或纸质衬垫中，确保镜头在包装内无晃动。
装有镜头的衬垫应放入坚固的纸箱或塑料箱中，箱内可填充缓冲材料，防止运输过程中受到冲击。
每个包装内应随附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保修卡等文件，文件内容应完整、准确。
[bookmark: _Toc226478823]运输
产品运输时应选择清洁、干燥、防雨、防潮、防震的运输工具，避免与有毒、有害、腐蚀性物品及尖锐物品混装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轻装轻卸，严禁抛摔、撞击、挤压包装，运输温度范围为-20 ℃～50 ℃，相对湿度不大于85%。
运输过程中应做好防护措施，防止产品受到剧烈振动、冲击和日晒雨淋。
[bookmark: _Toc226478824]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清洁、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内，库房温度应控制在-10 ℃～40 ℃，相对湿度不大于75%，无腐蚀性气体、粉尘和易燃易爆物品。
产品应放置在专用货架上，远离地面和墙壁，堆放高度不宜过高，防止压损包装和产品。
产品在库房内的贮存期限，在符合上述贮存条件下，自生产之日起不应超过2年，超过贮存期限的产品应重新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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